
資料文件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巿區重建局行政總監請辭引起的關注 

 

 

目的 

 

   巿區重建局(巿建局)行政總監請辭引起部份社會人士就

政府對 2011 年《巿區重建策略》所持的立場會否改變、巿建局會否

更改其補償及特惠金政策、以及巿建局就其重建項目進行自願收購的

做法會否改變等的關注。本文件載列政府就上述關注作出的回應。 

 

 

巿建局行政總監譚小瑩女士請辭引起的關注 

 

2.   巿建局行政總監譚女士請辭，引起部份社會人士就政府對

2011 年《巿區重建策略》所持的立場、巿建局的補償及特惠金政策，

以及巿建局就其重建項目進行自願收購等做法會否改變，提出關注。 

 

 

政府回應 

 

《巿區重建局條例》及 2011《巿區重建策略》 

 

3.   巿建局於 2001 年 根 據《 巿 區 重 建 局 條 例 》(《條例》)

成 立 ， 取 代 前 土 地 發 展 公 司 ， 負 責 進 行 和 促 進 市 區 更 新 的

工 作 。《條例》及 2011《巿區重建策略》清楚訂明巿建局成立的宗

旨以及進行巿區重建的方針。 

 

4.   根據《條例》，巿建局的宗旨是透過推行、鼓勵、推廣和

促進巿區重建，從而改善香港的住屋水平及已建設環境；將老舊失修

區重建成妥善規劃的新發展區以改善香港的住屋水平及已建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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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良好地利用香港已建設環境中失修地區的土地；促進個別建築物的

保養和改善；以及保存具歷史、文化及建築學價值的建築物、地點及

構築物。 

 

5.   根據《條例》，巿建局須按發展局局長制訂的《巿區重建

策略》，擬備其每個財政年度提交予財政司司長批准的五年業務綱領

內的工作計劃和項目的實施計劃。在經過兩年(2008 年至 2010 年) 的

大規模公眾參與後，政府於 2011 年公布得到社會廣泛支持的 2011《巿

區重建策略》，提出巿建局應採納「以人為先，地區為本，與民共議」

的工作方針進行巿區更新，並同時兼顧社會上各方人士的利益和需

要。 

 

6.   巿建局的角色和社會責任在 2011《巿區重建策略》內已

經清楚闡述。策略第 6 段具體訂明政府在進行巿區更新時，會緊守以

下的主要原則 –  

 

(a) 因進行重建項目而物業被收購或收回的業主必須

獲得公平合理的補償； 

(b) 受重建項目影響的住宅租戶必須獲得妥善的安

置； 

(c) 巿區更新應使整體社會受惠；以及 

(d) 受重建項目影響的居民應有機會就有關項目表達

意見。 

 

7.   2011《巿區重建策略》第 17 段指出巿建局在決定執行個

別重建項目的優先次序時，應考慮以下因素：項目範圍內樓宇的樓齡

及樓宇狀況；樓宇是否缺乏基本衛生設施或有火警的潛在危險；居民

的居住情況；項目實施時能否透過重新規劃和重整項目範圍，使區內

環境得到改善；項目的實施能否改善項目範圍內的土地運用；及項目

範圍內的樓宇是否可以復修。 

 

8.   政府的整體重建策略依然是涵蓋上述原則和挑選重建項

目準則的 2011《巿區重建策略》，並無任何改變。發展局局長在最近

多個場合亦重申，由於 2011《巿區重建策略》的落實，只有短短四



年時間，政府並無計劃在現階段就策略進行檢討。 

 

巿建局的財政及政府對巿建局的支援 

 

9.   根據《條例》，巿建局須以應有的謹慎和盡其應盡的努力

處理其財政。2011《巿區重建策略》亦列明，巿建局在推行巿區更新

計劃時，會繼續維持財政自給的長遠目標。巿建局作為由公帑支持的

法定機構，必須按《條例》和 2011《巿區重建策略》的要求謹慎理

財。巿建局的政策目標從來不是尋求最大利潤、這亦不應該是該局的

政策目標。 

 

10.   2011《巿區重建策略》已重申政府對巿建局的財政承擔，

當中列明政府將繼續透過以下措施向巿建局提供支援 – 

 

(a) 已注入巿建局的 100 億元； 

(b) 豁免重建地段的地價； 

(c) 豁免安置用地的地價；以及 

(d) 政府提供的貸款。 

 

在有充分理據支持的情況下，政府或會考慮注入土地，以支援個別重

建項目的財政。 

 

11.   根據巿建局的已審核賬目，儘管該局在 2013-14 年度錄得

約 23 億元虧損，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該局的累積盈餘約為 139

億元，而淨資產值約為 239 億元。由於該局在 2014 年中、下旬有多

個項目成功招標，市建局估計該局在 2014-15 年度的財務狀況會有所

改善，無需政府注資。巿建局將於 2015 年 6 月向委員會匯報該局的

工作時，一併匯報該局最新的財政狀況。 

 

巿建局的補償和特惠金政策及該局的收購工作 

 

12.   正如上文第 6 段所述，2011《巿區重建策略》已確認因

受重建項目影響而物業被收購或收回的業主應該獲得公平合理的補

償。巿建局現行的補償和特惠金政策， 是以 2002 年 6 月由立法會財



務委員會(財委會)批准的政府收回巿區土地的補償和特惠金政策為

基礎。任何有關這項政策的改動必須有充分的理據支持、並得到公眾

認同和立法會財委會的同意。政府並無計劃更改這項政策，我們亦從

未收到巿建局改動這項政策的建議。 

 

13.   2011《巿區重建策略》第 25 段指出，儘管巿建局可根據

《條例》為進行重建而申請收回土地，但在向發展局局長提出申請前，

巿建局應考慮以協議方式收購所需土地。 

 

14.   受巿建局重建項目影響物業的自願收購工作，一直由巿建

局職員負責。政府從未收到巿建局提出將其收購工作外判的建議。 

 

 

 

 

發展局 

2015 年 5 月 




